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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解析 

李建军* 

(国家质检总局标准与技术法规研究中心, 北京  100028) 

摘  要: 韩国是我国食品出口的重要目的地。近年来, 韩国不断对其食品安全标准体系进行调整、完善, 并引

入了一些新的标准规则, 以提高安全风险保护水平, 对我输韩食品带来较大挑战。本文对韩国食品安全标准体

系进行全面阐述, 包括原料标准、生产加工过程标准、终产品安全限量标准、储藏及分销标准、以及食品接触

材料标准等, 并对重点敏感标准具体指标要求、应用规则及其发展动态进行详细解析, 以期为输韩食品的安全

生产、监管提供支持, 并为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的制修订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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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ood safety standards system of South Kor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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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uth Korea is an important destination for export food. In recent years, South Korea has 

continuously adjusted and improved its food safety standard system, introduced some new rules, and increased the 

level of safety protection, which brings great challenges to our food export. This paper expounded the food safety 

standards system of South Korea, including standards for raw food materials, manufacturing and processing 

standards, preservation and distribution standards, and standards for food contact materials, then analyzed some 

key standards, application rul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trends in detail, so as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to the 

production and supervision of export food, and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revision of China's food safety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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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韩国是我国近邻, 也是我国食品和可食用农产品(下

简称“食品”)的重要出口目的地。2015年, 我国输韩食品总

量达 270 万吨, 货值 40 亿美元[1]。与此同时, 我国输韩食

品不符合其食品安全标准的问题时有发生, 2015年韩国通

报我出口食品违规达 381 批次, 其中有近三分之一为不符

合韩方食品安全标准问题[1]。进口方食品安全标准是出口

食品安全生产、监管的基本依据。为此, 本文对韩国食品

安全标准体系进行概要阐述, 对重点敏感标准及其发展动

态进行详细解析, 以期为输韩食品的安全生产、监管提供

支持, 并为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的制修订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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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韩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概况 

韩国食品安全标准由横向通用标准和纵向产品标准

组成。通用标准包括食品原料标准、生产加工标准、安全

限量标准、储藏标准、餐食标准等; 纵向产品标准则针对

每种/类产品, 从产品定义、类型、原料要求、制造加工要

求、成品规格要求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定。纵向和横向标准

之间互为补充, 形成较健全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为便于

各利益相关方查询、使用, 韩国将上述标准汇编在《食品

公典》[2]、《食品添加剂公典》[3]中。此外, 韩国还针对食

品接触材料制定了专门的《食品器具、容器、包装规格标

准》[4], 针对保健食品制定了《保健功能食品公典》[5], 针

对食品标签制定了《食品标签标准》[6]。 

3  韩国食品安全标准解析 

韩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覆盖环节多, 涉及面广, 下面

就一些重点标准进行详细解读。 

3.1  食品原料标准 

韩国的食品原料标准包括原料通用要求标准、原料通

用接收标准及针对具体食品的原料特定要求等 3大类。根

据原料通用标准要求, 食品原料应优质、新鲜、未腐烂或

变质, 不被有害物质污染。对于无需登记、可直接用于食

品加工的天然原料, 应充分去除土、沙异物及非可食部分。

对于需要获得许可、批准或报告的食品原料, 在购买时应

查验销售方的批准或进口许可记录, 并符合特定规格标准

要求。为方便企业合理选用原材料, 韩国制定了“许可使用

的食品原料清单”、“限制使用的食品原料清单”以及“禁止

使用的食品原料清单”等 3个清单。其中许可使用的食品原

料可在食品加工中任意使用, 限制使用的食品原料只能按

规定用法、用量使用。此外, 韩国还制定了“食品原料批准

决策树”, 所有新食品原料均按照该程序进行审查、批准。 

3.2  生产加工标准 

生产标准包括通用标准和针对特定食品的专门标准

两大类。在通用标准方面, 韩国要求: 所有食品制造和加

工使用的机器/用具和设备应保持卫生; 制造和加工用水

应符合饮用水标准; 应采取严格措施防止制造和加工食

品受外来异物或病原菌的污染; 冷冻原材料要在卫生条

件下解冻; 加工中使用的含聚氨基葡糖的溶剂不得在食

品中残留; 为避免和药品混淆, 除糖果、巧克力、食盐、

酱油/酱类品及合成调味品可制成片状、油及其加工品可

制成胶囊状外, 其他食品不得制成片状或胶囊状。特定食

品生产加工标准则在针对每种食品制定的具体标准中予以

规定。 

此外, 对于鱼肉加工品(鱼糕)、冷冻水产食品(鱼类、

软体类、调味加工品)、冷冻食品(比萨、饺子、面条)、冰

淇淋、非巴氏杀菌饮料、袋装旅行食品及泡菜等产品, 韩

国已强制要求实施 HACCP 管理; 对于糖果、米糕、巧克

力、鱼肉香肠、饮料、速食面、特殊用途食品、乳制品、

加工蛋品等产业, 韩国视企业规模, 从 2014年至 2020年逐

步强制实施 HACCP管理[7]。 

3.3  安全限量标准 

安全限量标准是针对食品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物

质, 如农药、兽药、添加剂、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物、

射线等制定的最大允许限量。超过此限量的食品即属违规。 

3.3.1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 

韩国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收录在《食品公典》中, 包

括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豁免物质, 共 57种。主要是一些简

单化合物(如硫磺、硫酸铜、氢氧化铜、葵醇)及微生物制

剂(如枯草芽胞杆菌)等。这类物质由于风险极低, 在食品中

正常使用时不会对人体、动植物及环境产生危害, 因此无

需制定残留限量。二是具体限量标准, 包括在植物源产品

中的残留限量及在动物源产品中的再残留限量 , 目前共

12000多项, 涉及 427种农药。三是为初级可食用农产品中

无具体限量标准的残留项目设定采标规则：首先适用 CAC

相同残留项目的限量标准; 如缺乏 CAC标准, 则采用韩国

同类食品最严标准; 如上述两项仍然缺乏, 则采用韩国同

种农药的最严标准。四是针对加工产品的限量适用规则。

由于加工产品种类繁多, 组分复杂, 针对其一一制定限量

非常困难。为此, 韩国针对加工食品中无具体限量标准的

农药残留制定了适用规则: 首先采用 CAC 相同项目的限

量; 如 CAC限量也缺乏, 则根据食品原料组分的限量标准

进行折算, 如加工过程中存在干燥、浓缩的, 则根据水分含

量变化进行折算。换言之, 如原料的农药残留合格, 则推定

加工食品的农药残留也合格。 

对于上述标准适用规则中“同类食品”, 是指韩国植物

源食品分类表中同属一大类/小类的食品。韩国把植物源

食品分为谷物、块茎蔬菜、豆类蔬菜、一般蔬菜、水果、

坚果及种子、菌类、调味类、茶叶、蛇麻草、藻类、其他

植物源产品等 12 大类。其中“一般蔬菜”又分为芸苔类、

叶菜类、茎叶菜类、根菜类、葫芦科果菜、非葫芦科果菜

等 6小类; “水果”分仁果类、核果类、柑橘类、浆果类及

热带水果等 5小类; “坚果及种子”又分花生及树果、油料

籽实、饮料及甜味料用籽实等 3 小类。每大类/小类又包

括若干具体产品。除农残限量标准外, 重金属、污染物等

其他风险物质在初级植物源产品中的残留标准, 此分类

表同样适用。 

需要注意的是, 韩国已决定在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

引入“肯定列表制度”, 对无标准的残留项目执行 0.01 

mg/kg 的统一限量, 并分阶段逐步实施。其中第一阶段针

对坚果种子(咖啡、花生等)及热带水果(香蕉、芒果等), 将

于 2016年 12月实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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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兽药残留限量标准 

韩国的兽药残留限量标准收录在《食品公典》中, 包

括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豁免物质。指那些明显不会对人体

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物质, 无需制定限量; 二是禁用物质, 

共 17种, 包括硝基呋喃及其衍生物、氯霉素、孔雀石绿及

其衍生物、己烯雌酚、地美硝唑、盐酸克伦特罗、万古霉

素、氯丙嗪、硫脲嘧啶、秋水仙碱、乙嘧啶、甲孕酮、卡

巴氧、氨苯砜、喹乙醇、洛硝达唑和甲硝唑; 三是具体限

量标准, 目前共 900多项, 涉及 86种兽药。四是为初级畜

禽产品中无限量标准的残留项目设定采标规则：首先适用

CAC相同残留项目的限量标准; 如缺乏CAC标准, 则采用

同种药品的最严标准 ; 对于抗生素残留 , 则执行 0.03 

mg/kg 的统一标准; 对于未制定限量的可食用副产品, 适

用同种动物“肉”中的限量; 对于蜂王浆及蜂胶, 适用蜂蜜

标准。五是针对加工食品中无具体限量标准的兽药残留适

用规则: 首先采用 CAC 相同项目的限量; 如 CAC 限量也

缺乏, 则根据食品原料组分的限量标准进行折算, 如加工

过程中存在干燥、浓缩的, 则根据水分含量变化进行折算。  

另外, 据相关报道, 自 2018年起, 对于无具体限量标

准且非豁免物质的兽药残留项目, 韩国将实施 0.01 mg/kg

的统一标准[9]。 

3.3.3  添加剂容许量标准 

韩国的食品添加剂容许量标准主要收录在《添加剂公

典》中。《添加剂公典》主要由 4部分组成: 一般规定; 合

成、天然和混合添加剂制备标准、规格标准、通用使用规

则及具体使用标准; 食品接触表面消毒剂制备标准、规格

标准、通用使用规则及具体使用标准; 通用检测方法。其

中具体使用标准以添加剂为主线, 逐一列出各种/类添加

剂许可的使用范围及使用量。需要注意的是, “使用量”标准

是一过程管理措施, 并不完全等于“容许量”, 但在判定终

产品是否合格时, 一般仍以批准的“使用量”为依据。对于

由合格原料带入的食品添加剂, 即使在加工食品中未许可

使用, 也可豁免。 

除《添加剂公典》外, 《食品公典》针对每种具体食

品制定的部分规格标准中也涉及食品添加剂容许量要求。

如针对果蔬饮料的标准中规定, 该产品中山梨酸及其盐含

量(以山梨酸计)不得超过 0.6 g/kg, 对羟基苯甲酸及其盐

(以对羟基苯甲酸计)含量不得超过 0.1 g/kg等。 

3.3.4  其他风险物质限量要求 

针对外来异物, 韩国要求, 食品不应含有不卫生物质, 

但制造加工时未清除干净的其他植物、原植物表皮或沙子

等外来异物, 且异物量少, 对人体健康无害则可豁免。食品

中金属异物含量应不超过 10.0 mg/kg, 金属颗粒长度不应

超过 2.0 mm。 

针对重金属, 韩国规定了蔬菜、谷物、蘑菇、水果、芝

麻、动物产品中铅、镉限量, 水产品中铅、镉、汞、甲基汞

限量, 加工食品中铅、砷限量。对于干燥、脱水的农林水畜

产品重金属限量, 可以根据原料限量要求进行折算。 

对于微生物, 要求经杀菌以及食用前无需再加工或

热处理的肉、加工食品中不得检出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

球菌、副溶血弧菌、李氏特菌、大肠埃希菌、空肠弯曲菌、

耶尔森氏菌等 7种致病菌。肉与肉食品内不得含有结核芽

胞杆菌、炭疽病杆菌、猪布鲁氏杆菌。酱油、调味品、腌

制或发酵海产品、蒸煮食品中蜡样芽孢杆菌不超过 10000/g, 

食用前不再加工、加热的食品及其他未规定食品不超过

1000/g(杀菌产品应为阴性)。此外, 《食品公典》关于每种

具体食品的规格标准中涉及大量特定微生物容许量要求。 

对于辐照, 韩国标准要求, 辐照处理只能用于控制产

品的发芽、杀菌、杀虫、成熟度等目的, 以钴 60产生的伽

马射线或电子加速器产生的电子束(低于 10 MeV)为辐照

源, 按批准的食品种类及吸收剂量进行辐照, 且不得重复

辐照。 

在放射性限量方面, 标准要求婴幼儿食品及乳、乳制品

中碘 131 含量不得超过 100 Bg/kg, 其他食品不得超过 300 

Bg/kg。所有食品中铯 134和铯 137总量不得超过 370 Bg/kg。 

《食品公典》还针对食品中黄曲霉毒素、棒曲霉毒素、

伏马菌素、赭曲霉毒素 A、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玉米赤

霉烯酮等 5 种真菌毒素限量作出要求; 要求贝类及被囊类

中麻痹性贝毒含量不得超过 0.8 mg/kg, 蚌类中腹泻性贝毒

不得超过 0.16 mg/kg; 冷冻、腌制、灌装及简单加工水产

品组胺含量不得超过 200 mg/kg; 配方奶粉、婴幼儿食品中

不得检出三聚氰胺, 其他食品中不超过 2.5 mg/kg; 酸水解

酱油、混合酱油中氯丙醇含量不超过 0.3 mg/kg, 水解植物

蛋白中不超过 1 mg/kg。此外, 韩国还对相关食品中苯并

芘、二噁英、多氯联苯等风险物质限量作出明确规定。 

3.4  储藏、分销标准 

韩国标准要求, 食品储存和销售场所应干净卫生, 能

防范鼠害、虫害侵袭及异物进入。食品不得与有害化学品、

农药及毒性物质一同存放。常温保质期不超过 7 d的食品

应尽量在放置在冷藏环境中。加工鱼制品(不包括杀菌后真

空包装产品)、冷藏面条、巴氏杀菌豆奶(不包括 pH值低于

4.5的产品)、调味虾酱、豆制品(不包括杀菌后真空包装产

品)等保存温度不应超过 10 ℃, 即食食品及烟熏三文鱼不

超过 5 ℃。解冻食品不应再次冷冻, 冷冻食品不应当作常

温食品或冷藏食品销售, 常温食品或冷藏食品也不应当作

冷冻食品销售。如拟用容器进口、储存或运送浓缩果汁, 储

藏柜(-5 ℃以下)、室内储藏柜(0 ℃以下)及运输冷藏车(0 ℃

以下)应保持规定温度。 

3.5  食品接触材料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标准收录在《食品器具、容器、包装规

格标准》。该规格标准由 4部分组成: 一般规定、通用标准

规格、单种材料的规格及检测方法。根据通过标准规格要

求, 食品接触的镀锡表面、用于制造食品接触表面的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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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材料中铅含量不得超过 0.1%, 食品接触表面的焊接只

能用铁、铝、铂、钛及不锈钢作为焊条; 食品接触表面不

得有印记, 非接触面的油墨印记应充分干燥, 所用油墨中

二甲苯酮迁移率不得超过 0.6 mg/L; 用合成树脂、玻璃纸、

橡胶、纸、淀粉等制成的食品用器具、容器、包装中铅、

镉、汞、铬总含量不得超过 100 mg/kg。单种材料规格标

准则对合成树脂、玻璃纸、橡胶、纸、金属、木质材料、

玻璃、陶瓷、淀粉等 9种材料规格标准进行了详细规定。 

4  结  语 

韩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比较完善, 覆盖从原料到餐

桌的食品链各环节, 能较好满足食品安全保障需要。对于

每类标准 , 则通过制定具体限量指标要求 , 辅之以相应

的标准适用规则 , 以提高标准的适用范围 , 保证标准的

闭合性 , 这是韩国食品安全标准最具特色的地方 , 值得

我国借鉴。由于韩国食品安全标准对所有进口食品具有同

等约束力, 对于输韩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及监管机构而言, 

不但要关注生产过程要求、具体指标限制要求, 更要从整

体上把握其标准体系架构及相关适用规则, 才能有效避

免出口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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